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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大信沪贸审字[2025]第 00594号 

 

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新奥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会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已经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4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

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企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新奥基金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

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新奥基金会的持续经营能力，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新奥基金会、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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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层负责监督新奥基金会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

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

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

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

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

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

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发表意见。 

（三）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四）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

可能导致对贵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

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

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

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贵企业不能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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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

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

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所 

                              

中 国  ·  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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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本附注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企业的基本情况 

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成立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经上海市

民政局批准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310000MJ4951830U 号。住所为上海市黄浦区普育西

路 105 号 3 号楼辅楼 2 楼 204 室-5。法定代表人：陶然。注册资金：贰佰万元。业务主

管单位：上海市民政局。类型：非公募基金会。 

本基金会业务范围包括：开展扶贫济困、公益援助活动，资助社会公益项目。（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开展业务）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编制基础：本基金会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编制。 

 

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

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即每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二）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三）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的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本基金会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所确定的现金，是指本企业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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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存款。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所确定的现金等价物，是指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

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五）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经营业务，按业务实际发生日市场汇价（中间价）折合

为人民币记账，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用

途及性质计入当期财务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六）固定资产计价及其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

超过 1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资产。 

(1)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 

(2)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直线法）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

率(原值的 5%以内)确定其折旧率。 

(3)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

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固定资产核算，不必计提折旧。 

（七）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

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

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八）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

务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投资收

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如果劳

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

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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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算。捐赠方在向基金会捐赠时，应当提

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不得向其开具公益性捐

赠票据或者《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不得确认为捐赠收入。 

 

五、税项 

主要税种及税率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122号），非营利组织的免税收入范围，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以下收入为免税收

入：1、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2、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

规定的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3、按照省

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4、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六、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 

（一）货币资金 

类   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银行存款 6,378,233.24 7,569,414.52 

合   计 6,378,233.24 7,569,414.52 

（二）应收款项 

类   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收账款  2,760.00 

其他应收款 17,500.00 3,000.00 

合  计  17,500.00 5,760.00 

（三）预付账款 

类   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预付款项 625,039.00  

合   计 625,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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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资产 

项   目 电子设备 合  计 

一、账面原值   

1、年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19,018.55 119,018.55 

（1）购置 119,018.55 119,018.55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119,018.55 119,018.55 

二、累计折旧   

1、年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9,001.91 19,001.91 

（1）计提 19,001.91 19,001.91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19,001.91 19,001.91 

三、减值准备   

1、年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100,025.64 100,025.64 

2、年初账面价值   

（五）应付款项 

类   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付账款 160,000.00  

其他应付款 15,363.50 5,887.88 

合   计 175,363.50 5,887.88 

（六）应付工资 

类   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工资薪金 92,032.96 33,319.97 

合   计 92,032.96 33,3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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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应交税费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个人所得税 4,434.34 1,198.01 

合   计 4,434.34 1,198.01 

（八）预收款项 

类   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预收款项  1,699,777.17 

合   计  1,699,777.17 

（九）净资产 

类   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非限定性净资产 3,485,497.94 5,834,991.49 

限定性净资产 3,363,469.14  

合   计 6,848,967.08 5,834,991.49 

（十）收入 

类   别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非限定性 限定性 

捐赠收入 349,844.45 6,891,733.80 4,813,131.60    

政府补助收入   140.70  

其他收入 32,795.59  47,245.41  

小   计 382,640.04 6,891,733.80 4,860,517.71  

合   计 7,274,373.84 4,860,517.71 

（十一）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捐赠公益支出 5,728,264.66 2,974,509.17 

合   计 5,728,264.66 2,974,509.17 

（十二）管理费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办公费用  18,747.25   12,119.45  

餐饮费  11,569.96   

差旅费用  41,575.38   64,648.44  

服务费  4,150.00   4,388.00  

福利费  7,547.90   4,200.00  

工资  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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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顾问费及代理  8,000.00   

经济补偿金  15,000.00   

快递费  707.07   

理事会费  3,670.68   

律师费  60,000.00   

人员劳务  6,375.00   7,150.00  

社保公积金  17,255.95   3,533.60  

审计费  3,000.00   6,000.00  

市内交通费  4,009.33   1,885.00  

手续费  1,090.00   

水电物业费  11,572.55   11,486.52  

税金  1,747.97   672.00  

通讯网络服务费  14,625.39   11,314.73  

房租  99,000.00   

业务发展费  1,697.51   

合   计 511,341.94 127,397.74 

（十三）筹资费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汇兑损失 20,786.33  

合   计 20,786.33  

（十四）其他费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滞纳金 5.32  

其他  1,127.40 

合   计 5.32 1,127.40 

 

七、理事会成员情况说明 

理事会成员 工作单位 任职基金会职务 

陶然 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 理事长 

卯升晔 上海初迹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 

许平 国际奥比斯(美国)上海代表处 理事 

Congdon Nathan Greenleaf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理事 

李悦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秘书长 

 








